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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信仰”（项目编号：

１２ＪＪＤ７８０００７）的阶段性成果。

①　这当然并不排除，民俗在乡土社会中所担负的类似于礼法的社会制约功能。美国社会学家萨姆纳（Ｗｉｌｌｉａｍ　Ｇｒａｈａｍ　Ｓｕｍｎｅｒ，

１９４０－１９１０）在《民俗：论惯例、风度、风俗、德范和精神的社会学意义》（Ｆｏｌｋｗａｙｓ：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ｕｓａｇｅｓ，

ｍａｎｎｅｒｓ，ｃｕｓｔｏｍｓ，ｍｏｒｅｓ，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ｓ，Ｂｏｓｔｏｎ：Ｇｉｎｎ　ａｎｄ　Ｃｏ．１９０６）中认为，民俗虽然“并非人的有目的的、理智的创造”，是“通过偶

发事件形成的”，但“当关于真实与是非的初步观念发展成关于福利的教义时，民俗就被提高到另一个层次上来了。它们就能够产生

推理、发展成新的模式，并把它们的建设性影响扩及每个人和整个社会。这时，我们就 称 它 们 为 德 范 了。德 范 是 包 含 了 关 于 社 会 福

利的普遍的哲学和理论内容的民俗，其哲学和伦理思想本来就蕴藏在其中，民俗的发展使它们从暗示到明确。”引自高丙中：《民俗文

化与民俗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７５、１８２和１８５页。书名中的Ｆｏｌｋｗａｙ一词，意为“民间方式”，这里译为“民俗”。

②　关于民俗的发生，学术界曾有过多种理论，萨姆纳的民俗自发形成于民间生活的 观 点 只 是 其 中 的 一 种。与 其 完 全 唱 反 调 的

则是瑞士人霍夫曼－科 拉 耶 尔（Ｅｄｕａｒｄ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Ｋｒａｙｅｒ，１８６４－１９３６），认 为“民 众 不 生 产 什 么，而 只 是 再 生 产”。德 国 学 者 诺 曼

（Ｈａｎｓ　Ｎａｕｍａｎｎ，１８８６－１９５１）则提出了“沉降的文化物”（ｇｅｓｕｎｋｅｎｅｓ　Ｋｕｌｔｕｒｇｕｔ）的概念，指的是由上层社会流向民间而在民间得到

传承的那部分文化，与天然成长起来的“原始的整体 物”（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ｓ　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ｇｕｔ）相 区 别。参 见 简 涛：《德 国 民 俗 学 的 回 顾 与 展

望》，载周星主编：《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下 册），商 务 出 版 社，２００６年，第８０８－８５８页，其 中“汉 斯·诺 曼 和‘沉 降 文 化 物 理

论’”一节，见第８２８－３３０页。

　　［摘　要］　在生活中自由自在生存的民俗，一旦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必然会受到
官方和媒体等外力的影响，变得官方化、商业化，表演色彩也会加重。遗产化后的民俗文化
得以本真和活态传承的关键，在于确立一个实实在在的传承主体。民俗的传承，不仅有赖
于个体的传承人，而且更加有赖于传承人之后的那个民众群体。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真性；传承主体；二十四节气；立春

民俗，是在民众当中流行的生活范式、礼仪习俗和价值观念，带有集体性、地方性、传承性和口

头性等特点；它自发形 成，形 式 自 由 自 在，可 不 受 文 字 文 本、教 条 教 义、政 治 制 度 等 条 条 框 框 的 约

束。① 一般来说，传统的小型社会，如村落，是滋生民俗文化的最佳土壤，虽然一项民俗的发生也往

往有赖于外界因素的影响。②２０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彻底变革，传统农村社会的宗族、村社等

组织走向解体，各类民间民俗活动受到了主流文化的轻视和打压。尤其是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

最近３０多年中，中国加剧了现代化的进程，乡土社会的版图日益缩小，作为农村社会栋梁的青壮年

农民成群结队地涌向城市，乡村人口稀有化和老龄化现象日趋严重，地方民俗所赖以生存的文化

生态渐趋消亡。在这种情形下，如何能将祖先创造的、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民间文化保存起来、传



承下去，使之成为现代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以保持中华文明的本土特色？这是社会各界所共同

关心的问题，也是中国政府发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旨意所在。

然而，由于民间文化本身带有一些与官方正统文化不相融合的特征，各类民俗事象在被认可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受到保护的过程中，往往会经过一个被改造、被包装、或者甚至被重新打造的

过程。由此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也是近年来社会各界有目共睹的，如民俗民间文化的：（１）官方化／

政治化，即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和展演与地方官员的政绩挂钩，民间的事情变成由政府包办，

当地民众失去了对于自身文化的自主权；（２）博物馆化／物质化，原本活生生的民间活动变成展示

馆中静态的图片和实物；（３）市场化／商品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变为商家逐利的工具和大众消费品。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如何才能在尊重民间、保存文化的前提下进行？入围民俗事象的本真

性、活态性与承续性如何能够得到充分保证？笔者以为，一个实实在在、名副其实的传承主体的确

立和当事人文化自觉 意 识 的 提 高，正 是 解 决 以 上 问 题 的 关 键 所 在。以 下 将 以 浙 江 衢 州 的 国 家 级

“非遗”项目“九华立春祭”为例，根据本人２０１２年２月在当地收集到的田野调查资料，来论证这一

观点。

一、中国古代的句芒神话与立春礼俗

２０１１年５月，国务院颁布了《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１９１项）和《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扩展项目名录》（共计１６４项）。由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申报的“九华立春祭”和

浙江省遂昌县的“班春劝农”、贵州省石阡县的“石阡说春”一起，以“农历二十四节气”为总体名称，

被纳入到国家级非遗名录的扩展项目名录中（项目编号Ｘ－６８）。① 九华立春祭所祭祀的，是古代

神话中的木神和春神句芒，祭祀日期设在农历二十四节气之首的立春日（公历２月４日或５日）。

农历二十四节气是古代中国人的伟大发明之一。华夏民族对于由太阳运行带来的节气转换

的认知到底源于何时？显然这是一个容易引发争议的问题。② 胡厚宣、杨树达等老一辈的甲骨学

者，曾研究过一片记录有“四方风名”的商代甲骨（《甲骨文合集》１４２９４）③，考释出与《山海经》等后

代文献记载基本一致的四个方位的名称和所属的神灵之名④：“东方曰析，凤（风）曰劦（协）。南方

曰因，凤（风）曰微。西方曰，凤（风）曰彝。□〔北〕□〔方〕□〔曰〕夗，凤（风）曰□。”⑤

周代的四方神灵观念，见于《周礼·春官·大宗伯》。其中提到应以各种不同的玉石制成六样

不同的礼器，以供奉各方神灵：“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

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⑥《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中也有关于四方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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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ｗｇｋ／２０１１－０６／０９／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８８０６３５．ｈｔｍ（２０１２／２／１２）。

迄今为之，学者们在对从地下出土的殷商甲骨文的研究中，尚未发现有与节气相关的时间概念。参见常玉芝：《百年来的殷

商历法研究》，载王宇信、宋镇豪：《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３８—５４
页。

郭沫若：《甲骨文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

胡厚宣：《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二册），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石印本，１９４４年；杨 树 达：《甲

骨文中之四方风名与神名》，载《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余锡嘉、杨树达卷》之《杨树达卷·积微居甲文说》，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

８００－８０７页。

前人对这片甲骨的转写用字略有不同，这里采用的是今人王晖的释文。作者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商代卜辞中虽

然“只有春、秋二季的划分，还没有用作季节的夏、冬之称”，“但从四方及四方风的蕴义看，四季的观念应该是产生了”，并引用于省吾

的观点认为，这为“由两季向四季的发展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在他看来，由于“季节的变换可根据季风的变化来推定，于是四方季风

便被古人视作上帝改换时令的使者”。参见王晖：《论殷墟卜辞中方位神与风神的蕴义》，《２００４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３２１－３２２、３２６页。
《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之《周礼注疏》卷十八，中华书局，２００３年，第７６２页。



灵的记载：“木正曰勾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①这里已经把句芒和

东方联系在了一起。对此，郑玄注曰：“礼东方以立春，谓仓精之帝，而太昊、勾芒食焉。”②战国末年

的《吕氏春秋·孟春纪》亦载：“其帝太皞，其神句茫。”高诱注曰：“太皞，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之

号，死，祀于东方，为木德之帝。句芒，少皞氏之裔子曰重，佐木德之帝，死为木官之神。”③关于句芒

的神话，则最早见于《墨子·明鬼下》，说他曾替“帝”传话、为有德之郑穆公添寿十九年。他的形象

乃是“鸟身，素服三绝，面状正方”④。

成书于汉代的《礼 记》在“月 令”篇 中 将 一 年 四 季 的 主 宰 神 明 加 以 体 系 化，其 中 提 到 春 三 月 的

“帝”为太暤，“神”为句芒；夏三月的“帝”为炎帝，“神”为祝融；秋三月的“帝”为少暤，“神”为蓐收；

冬三月的“帝”为颛顼，“神”为玄冥。⑤ 这里的“句芒”，郑玄注释为：“少皞氏之子，曰重，为木官。”⑥

民俗学者简涛曾指出，句芒在古代神话体系中是“神”，而不是“帝”；他“身为春神、木神、东方

之神，又为青帝的助手，它作为一个理想的媒介把季节中的春天、无行中的木、方位中的东方和五

帝中的青帝联接了起来，构成了立春迎气礼仪中的完整象征系统”。（见表１）⑦虽然其中的某些元

素出自上古，但这一理想化的系统的形成不可能在汉代之前，而是在两汉时期所盛行的天人相应

和阴阳五行观念影响下才得以完备起来。不仅如此，就是立春祭祀的礼仪习俗，起源也应在汉代，

其礼仪设计所依据的主要是《礼记·月令》中的有关设想，并基于西汉时期的郊祀礼。⑧ 汉代的立

春礼俗虽然吸收了民间的“出土牛”习俗，但和官礼的迎气礼属于互不相关的两个部分。立春迎气

礼在东郊进行，参加者 的 服 饰 以 青 色 为 主，句 芒 以 青 帝 的 助 手 身 份 出 现，也 是 祭 祀 对 象 之 一。同

时，京城和各地要在城门之外设置土牛和耕人，向广大百姓报春，以示劝农之意。

表１　东汉立春迎气礼仪的象征系统

季节 五行 颜色 五帝 方位 神明

春 木 青 青帝 东方 勾芒

夏 火 赤 赤帝 南方 祝融

立秋前十八日 土 黄 黄帝 中央 黄灵

秋 金 白 白帝 西方 蓐收

冬天 水 黑 黑帝 北方 玄冥

东汉以后，一直到清代，立春礼俗在各代都有延续，但每个时期的表现形态有所不同。例如，

唐代的立春礼仪不再像汉代那么庄严肃穆，而是多了些欢乐色调，增加了像皇帝赏赐大臣春花这

样的节庆内容。⑨ “出土牛”的习俗也有所改变，耕人变成了策牛人，他和土牛的相互位置被用来象

征立春节候的早晚，而且出现了官员杖打土牛的仪式性行为。这些都应是后世“扮芒神”、“鞭春”

等立春习俗的源头。由人扮演的“芒神”取代耕人或策牛人进入“出土牛”礼仪，应是在南宋时期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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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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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⑨

《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之《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三，中华书局，２００３年，第２１２３页。
《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之《周礼注疏》卷十八，中华书局，２００３年，第７６２页。

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巴蜀书社，２００２年，第９１１０页。
《墨子》，李小龙译注，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１１６－１１７页。
《礼记正义》卷十四，《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２００３年，第１３５２－１３６０页。
《礼记正义》卷十四，《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２００３年，第１３５３页。

简涛：《立春风俗考》，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４１－４２页。

简涛：《立春风俗考》，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３页。恰如作者所言，像《礼记》这样的著作不能被 当 成 史 书 看 待，其 中

的种种描绘多属理想性质的设想，而非对于事实的记录。

简涛：《立春风俗考》，上海文艺出版社，第６７页。



出现，且“很可能是由于迎气礼衰微或者废止的缘故”①。到了明代，朝廷制定了相应的礼规，从礼

制上确立了芒神的地位。

到了民国时期，政府取缔传统夏历（农历、阴历），改用西历（公历、阳历），立春不再是一个官方

认可的节日，立春的官方礼俗也从此彻底消失。但在一些地区的民间，却依然流行着在立春日迎

春、鞭（打）春、吃春饼／春卷等习俗。到了１９４９年以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这些习俗也不流 行

了。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的立春虽然还常常被感知，但它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事节日的属性却已被

逐渐淡忘。中国人有关青帝、句芒、春牛的记忆和情感已十分淡薄，扮芒神、鞭春牛、吃春饼／春卷／

生菜等立春习俗真正变成了历史的“残留物”，仅见于一些偏远的乡村和特殊的人群当中。② 位于

浙西山区的九华乡外陈村，因拥有一座供奉句芒的梧桐祖殿并保留有一些立春古俗，可谓是国内

现有保留立春民俗文化最为完整的一处。

二、梧桐祖殿及其立春祭祀

九华乡位于浙江省衢州地区的西北部，距离城区大约９．５公里。此地有山有水，风景秀丽，古

属浮石乡，民国９年（１９２０）改称毓秀乡，民国２８年才改名九华乡，大约因临近当地的九华山而得

名。③ 该乡行政上归属衢州市柯城区，现有面积８２．３２平方公里，乡民两万多人，分３５个行政村。

外陈村是其中之一，人口２１２户、６３２人，近年来由于青壮年外出打工较多，村里常住人口只有２８０
多人。村民多属苏、傅、王、龚四大姓，前两姓居多，迁来时间也较早，据说来自福建。四姓都拥有

自己的族谱，村中尚有苏氏和傅氏两个宗厅，供宗族活动之用。

位于村口的梧桐祖殿是村中唯一的庙宇，里面供奉的主神就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春神和木神

句芒。现有一个偏殿，供奉的是佛祖的雕像。该建筑在民国２２年（１９３３）曾经大修，１９４９年后遭到

较为严重的毁坏，一度被用作村里的锯板厂和碾米厂。２００１年，一位名叫汪筱联（１９４３年生）④的

当地人士在帮助柯城区旅游局进行旅游资源普查时，偶然发现了这幢老房子，见它有三扇门，不像

是一般的民居，就猜是座古庙。当他刮去覆盖在老屋门额上的黄泥时，便看到了“梧桐祖殿”四个

大字。后听村里老人讲，这是“梧桐老佛殿”，“文革”时里面的神像已被毁弃，他们只记得小时候村

里每年都要在此举行立春祭和中秋祭，里面供奉的“佛像”长着一对翅膀。根据这一线索，汪氏便

推断村民们相传的“梧桐老佛”就是春神句芒。⑤

此后，在汪筱联等人的呼吁下，锯板厂和碾米厂终于在２００４年从庙内搬走。村民们自发捐款，

凑了三四万元钱对“梧桐老佛殿”进行修缮。当时负责这项工程的，就是现任外陈村党支部书记龚

元龙的弟弟龚卸龙（１９６５－２００８）。在复原春神像时，他们参考了各类古代文献中有关句芒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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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简涛：《立春风俗考》，上海文艺出版社，第８７页。

上世纪９０年代，简涛曾就立春习俗的传承情况做过调查。他 得 出 的 结 论 是，“即 使 在 民 间，大 陆 许 多 地 区 也 不 再 把 立 春 作

为节日，不再举行节庆活动，而只是把立春作为一个节令。各级政府只是把立春作为农业节令，作为春 耕 生 产 的 开 始 而 予 以 重 视”。

因此，当代的立春民俗“只是一些零星的民俗事象，并且只限于某些地区，无论是事象的规模还是流行的范围都不能与清代立春民俗

相比。他们只是清代立春文化的残留”。在探讨立春习俗式微的原因时，作者认为并不能完全归咎于 外 界 原 因，而 且 也 与 节 日 功 能

本身的转换有关：“今天立春不再作为一个节日，人们甚至失去了立春迎春的观念，却不是由于立春文化 变 迁 的 突 变 造 成 的，而 是 由

于它的渐变造成的。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立春节日功能转移。立春不再作为一个节日庆祝，它的功 能 已 经 被 另 外 一 个 重 要 节 日

所取代，这个节日就是春节，也就是中国的传统新年。立春的民间习俗也部分地转移到了春节的习俗之中。”参见简涛：《略论近代立

春节日文化的演变》，《民俗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２期。

有人称这里的九华山为小九华，以区别于安徽的大九华山。

原为衢州市建筑器材公司总经理，从早年 开 始 就 喜 爱 研 究 当 地 的 地 理、民 俗 与 传 统 文 化，已 出 版《峥 嵘 山 志》（与 叶 裕 龙 合

著，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１０年）、《毓秀九华（中国衢州）》（衢州日报社，２０１１年）等著作。

李啸、姚宏东、江毅丹：《春天来了，梧桐祖殿立春祭》，《衢州日报》２０１２年２月６日。



并加以汇集，如前面提到的《墨子》中的描述和《山海经·海外东经》中的“鸟身人面，乘两龙”的说

法①，从而把他塑造成了一个长方形脸、身穿白衣、脚驭两龙、背上有两扇翅膀、右手举着圆规、左右

握着装有五谷的布包的人物形象。

主殿采用这一带典型的民间建筑格局，当地称“三间六”，即分为上、中、下三堂，两边各可隔出

三间（普通人家用门板隔开，在宗祠、庙宇中则不隔），共得六间房。中间部分为上堂、中堂（天井）

和下堂。梧桐祖殿上堂中部的神坛供奉上述句芒塑像，主神左手边的祭台上摆放着三尊大小不一

的关公像，右手 边 则 是 尉（迟）、晏、杨、蔡 四 位“灵 公”的 雕 像。② 在 他 们 背 后 的 墙 上，分 别 描 绘 着

“风”、“雨”、“雷”、“电”四位神灵以及“富”、“贵”和两位天王的形象。大殿左右两边的墙壁上，绘有

二十四节气主题的壁画做装饰。天井的井边照例放着一盛满水的水缸，表示钵满盆满。下堂是两

层的戏台，正门就开在台后。因为台不高，所以大人进门后都必须躬身穿过台下的走廊。对于村

民们来说，这个设计正好用来强制人们在神灵面前低头，以示恭敬之意。

位于外陈村村头的梧桐祖庙背面靠山，前面也望山。隔着街道和田地，山脚下流淌着一条名

叫“庙源”的小溪。顺着小溪沿路而上，途经与外陈村毗邻的三皇殿村③，就会走进一个名叫“石娲”

的山谷，半道上可以找到梧桐祖殿的原址。原址已无建筑，只在树木草丛间隐约可以辨识出一个

用石头垒成的平台。人站在这里，面对着一座郁郁葱葱的名为梧桐峰的山峰和山脚下一条清澈、

奔流的山涧，初春的太阳正好从山坡的斜角探出头来，暖洋洋地照在当头，丝丝回暖的地气氤氲在

脚跟，草木间一股春的气息将你团团围住，真有一种如沐春风般的美妙之感。“风水”如此之好，无

怪乎古人会在此选址建造春神殿了。

然而当地人对于梧桐祖殿的来历，却有着自己的说法。据汪筱联解释，当地人之所以称春神

殿为“梧桐祖殿”，是因为古谚有云：“家有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凤凰非梧桐不栖。句芒鸟身，原

是凤鸟氏族，凤鸟就是凤凰。相传古时外陈村境内的山岭主峰上多梧桐树，被句芒看上了，便在这

里居往下来。从此山上梧桐树以及其它树木都长得愈发茂盛。山民感恩，便在梧桐峰上盖起了一

座庙宇，用一根巨大的梧桐树根雕了一个神像供起来，称之为“梧桐老佛”。后来为何搬迁到了山

下呢？原来，在梧桐峰对面的天台峰上还居住着一对修炼成仙的兄弟：赤松子和赤须子，他们是神

农氏的雨师。赤松子小时放羊出身，成仙后仍在天台上养了一群羊，而且任其繁育而不食用，最后

变得像天上的云朵那么多，把原本长满百草的山坡吃成了个秃头山。木神句芒看了十分心痛，就

和赤松子暗中斗法，让天台山上只长乔木和毛竹，不长百草。赤松子赶着羊群想到别处去，句芒就

让在移动的羊群前突然长出一片密密的乔木，好像木栅似的挡住了羊的去路。但赤松子在晚上还

是偷偷地把羊群赶到了石梁方向的治岭山坡。谁知句芒又让这里不长羊吃的草。赤松子只好命

令羊群进入“冬眠”状态，都变成白石头，等山上长草后再还原成白羊。赤松子的哥哥赤须子，不想

让他们斗下去伤了和气，以致连累到百姓，就出面调解。他劝弟弟不要再养羊，让那些白羊永远成

为石头。而农家可以养些羊供人食用，这样数量不会多起来，平时又可听到羊羔的悦耳叫声。赤

松子顺从了哥哥，他的羊就永远成了满山的石群。赤须子又劝说木神句芒不要再一个人住在梧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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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２６５页。

据“九华立春祭”国家级传承人汪筱联介绍，四位灵公（又称令公）都 是 历 史 上 与 衢 州 有 直 接 关 系 的 伟 大 人 物。尉 灵 公 即 唐

代大将尉迟恭，历史上被衢州府城守军奉为守护神。晏灵公是宋代一位衢州知府（疑为晏敦复，但其死因 与 传 说 中 不 同），传 说 他 为

了警示百姓井中已被瘟神下毒，就以身试法跳入井中，结果尸体被打捞上来后因中毒而变成黑色，所以这位灵公的形象是黑脸 的。

杨灵公是唐代诗人杨炯，和当地的干系不详。过去在衢州有座“杨公祠”，被称为“第三城隍”。蔡灵公则 是 汉 代 发 明 造 纸 术 的 蔡 伦，

因为这一带出产毛竹，过去山中有许多造纸的小工场。关于四位灵公的姓名和身份，衢州市博物馆副馆长占剑的说法有所不同。他

认为这四位灵公原本是在当地民间备受崇拜的西周徐国国君徐偃王的从神。

该村村头原有一座“三皇殿”，过去（具体时间不详）供奉的是上古传说中钻木取火的“燧人氏”、“轩辕氏”（黄帝）和“神农氏”
（炎帝），当地人称“三朝天子”。这一庙宇已遭毁坏。



峰了，不如搬到在山下水口那片平地上，造所大殿，将“三皇”、“五官”都请来，大家居住在一起，句

芒依允了。可怎么搬呢？赤松子是雨师，一天他让梧桐峰上突然下起暴雨，将山中的梧桐庙冲倒

了，“梧桐老佛”也顺着山洪漂流到山下，只在水口的波涛中打着旋转。正当许多村人在围观这一

奇怪现象时，一位过路人劝他们赶快下水打捞，并说这是“梧桐老佛”的意思，因山庙太小，要大家

在此为他盖所大殿 居 住，就 叫“梧 桐 祖 殿”。原 来 这 个 人 就 是 赤 松 子 神 仙 所 化。当 地 人 听 了 他 的

话，就真的就地建造了这座“梧桐祖殿”①。

虽是神话故事，却也能透露出一些接近事实的信息：一是梧桐祖殿确为春神句芒而建，原为一

座山间小庙，后来因洪水冲垮了这座庙宇，将句芒塑像冲到外陈村村口，所以当地人才为他就地建

造了新的庙宇；二是在迁址后的梧桐祖殿中，原本或许还有“三皇”、“五官”（疑为“三皇五帝”）等神

位，但这些在近年新修的殿堂中，已被关公和四大“灵公”的塑像所取代。

为恢复梧桐祖庙的立春祭，汪筱联等人还整理出了一些有关当地立春习俗的资料②：

立春日，俗称“接春日”、“开春”，这天人们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翻看历书，查明交春的时刻。

人们用一株新鲜的黄芽菜植在盛满细砂的大碗里，碗里插有一面长条形的红纸小旗，旗上写着“迎

春接福”四个字，碗的后面放着一杯清茶。然后把桌子搬到天井里，插香点烛。等红烛燃完后，再

将黄芽菜移植于菜地或花盆中，表示春天到了，生气勃勃、万象回春。③ 这一日，“报春人”要挨家挨

户上门送《春牛 图》，即 一 种 木 刻 印 刷 的 民 间 版 画。家 家 将《春 牛 图》贴 于 中 堂，上 面 印 着“风 调 雨

顺”、“国泰民安”等吉语。《春牛图》一般以红纸黑线版为主，也有套色彩印的。它的图式象征着节

气的早晚。如果有牛倌手提绳子牵着耕牛，意为当年农时节气迟，耕牛较空闲；有牛倌手提竹鞭在

耕牛后面赶的，意为当年农时节气紧，耕牛特别忙；有牛倌骑在牛背上横笛的，意为当年风调雨顺，

年成特好，等等。《春牛图》除了预卜一年的农业丰歉外，还要标出年中的生产节气和潮水涨落的

时辰。

过去立春日在衢州府城要由地方官率僚属迎春于东部，“出土牛”行“鞭春礼”，称“打春”。鞭

打完毕后，老百姓一拥而上抢夺牛身上的土，谓之“抢春”，以抢得牛头为吉利。俗信抢到牛身上的

“肉”，养蚕必丰收；抢 到 牛 角 上 的 土，庄 稼 必 丰 收；抢 到 牛 肚 子 里 的 粮 食，就 预 示 着 这 一 年 五 谷 丰

登，粮食仓满囤流。民间还流传牛身上的土是天赐的灵丹妙药，只要用布包上它在病患处磨磨擦

擦，病马上就好。所以每年都会发生为“抢春”而在拥挤踩踏中损伤身体的事件。立春日在梧桐祖

殿也举办庙会，有迎春（敲锣打鼓迎接春神）、探春（外出踏青）、插春（采集松枝翠柏等插在门上）、

带春（儿童将柳枝编成环状带到头上）、尝春（“咬春”、“吃春盘”、食用新鲜蔬菜）、“迎春牛”等习俗。

所谓“迎春牛”，就是用竹篾扎成牛形，糊上彩纸，脚下装小轮，身上披红挂彩，由一乞丐扮成“牧牛

太岁”，迎春祭毕，牵着牛沿街游行。队伍打着旗子，敲锣打鼓。小孩子用七粒（或六粒）豆子系在

牛角以避痘灾。庙会期间还进行投壶、击鼓传梅、踩高跷、竹马灯等游戏娱乐活动。祖殿的戏台上

要连演三天三夜的大戏。其他节日如春节、元宵、二月二、清明、端午、中秋、重阳、冬至等也要在殿

内演戏，并邀请亲朋好友来做客助兴。节日小吃则有春饼、春卷、米粿、米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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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汪筱联、邹耀华撰稿、于红萍整理：《衢州梧桐祖殿立春祭 祀———立 春 祭 祀 申 报“人 类 传 说 及 无 形 遗 产 著 作”的 依 据 和 理 由》
（内部资料，由衢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提供）。

汪筱联、邹耀华撰稿、于红萍整理：《衢州梧桐祖殿立春祭 祀———立 春 祭 祀 申 报“人 类 传 说 及 无 形 遗 产 著 作”的 依 据 和 理 由》
（内部资料，由衢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提供）。

一说天刚破晓，家家就要拿香、纸、肉、豆 腐 干 等 到 各 自 田 里 去 祭 拜。见 李 啸、姚 宏 东、江 毅 丹：《春 天 来 了，梧 桐 祖 殿 立 春

祭》，《衢州日报》２０１２年２月６日。



三、“壬辰年梧桐祖庙立春祭”实录

外陈村从２００４年起开始 恢 复 立 春 祭 祀 的 仪 式，主 要 由 村 里 自 行 组 织。２０１２年 是“九 华 立 春

日”被列为国家级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之 后 的 头 一 次，当 地 各 级 领 导 格 外 重 视，由 柯 城 区 教 育 体 育 局

（文化局）一位主管副局长亲自把关。媒体也给予了高度关注，除电视台、报纸进行现场采访报道

之外，“衢州新闻网”还对 祭 祀 仪 式 进 行 了 网 络 直 播。① 为 迎 接 祭 典，村 民 们 提 前 好 几 天 便 开 始 忙

碌。梧桐祖殿被打扫一新，门口贴上了新的春联：“黄道轮回，四时节令从今始；春神下界，千树梅

花报喜来。”殿门口则挂上了一排排红色的大灯笼，里面堂上挂起了２４个代表二十四节气的小灯

笼。勾芒的祭台前贴着“迎春接福”的红色标语，旁边摆着一只竹制的、身裹绿绸和红巾、头戴大红

花的“春牛”。厨房里准备了好几百斤的大米、成箩成筐的白菜、萝卜、豆腐等，以备招待工作人员

和来宾香客之用。为保仪式顺利进行，２月３日村委会还专门把老老少少的村民召集起来“彩排”，

里里外外忙得不亦乐乎。

２月４日９时，祭祀开始之前，先在梧桐祖殿大门外举行了授牌仪式，由柯城区宣传部长致辞，

浙江省文化厅“非遗”处处长和衢州市文广新局局长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九华立春祭”授

牌，柯城区副区长接牌。之后全体进入大殿，大约９点１８分左右，祭祀开始。担任司仪的是村民主

任傅亦武，主祭为村支书龚元龙，陪祭的是两位年轻村民傅洪民和吴海根。由于场地狭窄，村委会

对入场人数进行了严格控制，只有几十名村民代表在场，分老中青三拨，从老到幼且男女对称地分

列在上堂和天井的两边。老年人都穿着平常的服装，青壮年要参加抬佛巡游活动的，则穿黄色绸

服，戴黄巾，儿童们（共八男八女）都穿着绿衣绿裤，头戴竹枝编成的花环，脸上化了妆。

仪式开始时先在户外燃放鞭炮，奏乐。然后分成三大拨向春神献礼：第一拨为公共的祭品，有

２０多样，分别装在漆成红色的木盘里或直接摆在案前，内容包括：饭甑（即在木制的饭桶里将蒸好

的米饭摞成高高的小山的模样，表面压入一排排红枣，上盖红色剪纸，并插上一枝翠柏做装饰）；牛

头（当日用猪头代替）、猪头、羊头、清茶、苹果、香蕉、桔子、桂圆、金桔、蛋糕、红糕、芙蓉糕、油爪（江

米条）、麻球、年糕、粽子、青粿、青菜、五谷种子、甘蔗、还有梅花、松柏枝和一对大蜡烛等。第二拨

是由领导和来宾敬献给春神的花篮，都已提前摆在了大门口，届时只象征性地把其中两个抬到祭

台上。第三拨是村民们自发准备的祭品。当日大约有近４０多名男女老人排着队、有序地献上了自

家的装有祭品的竹篮或木盆，其内容和摆设大同小异：一条肉、一株青菜、两个粽子、一杯开水、一

碗米饭（也要压成山形，嵌上红枣）、两条年糕、青白米粿、水果、糕点等。上面同样用红色的剪纸和

翠柏枝条装饰起来。因当日的交春时刻是在黄昏的１８点２２分，所以祭品一直要摆放到交春仪式

结束之后才能收回。

祭品、鲜花献完后，由主祭、陪祭和群众代表到天井的香炉前焚香祭拜。之后主祭宣读《迎春

接福祭词》。词曰：“四时复始，万象更新。金龙报喜，岁序壬辰。木神下界，大地回春。调风度雨，

惠泽民生。自然和谐，天道遵循。十龙治水，七牛躬耕。天泰地泰，寿臻福臻。三衢大地，物 阜 风

淳。国强民富，五谷丰登。”仪式的最后一项，是由陪祭导唱《祭春喝彩谣》。其形式是陪祭喊一句

话，在场所有人就接一声“好啊”。共有八句：

壬辰立春，金龙报喜普天庆。———好啊！

春回大地，周而复始万象新。———好啊！

迎春接福，天泰地泰三阳泰。———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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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神护佑，世荫福祉惠万民。———好啊！

春色满园，沃野千里江山好。———好啊！

春风浩荡，国泰民安遍地金。———好啊！

春华秋实，风调雨顺粮仓满。———好啊！

春赐万福，人寿年丰万家欣。———好啊！

殿内仪式在大约９时４０分结束，其后众人移动至殿外的一块地头，观看“鞭春牛”仪式。“春

牛”是跟一位名叫王六古的村民借的，因此也就由他本人驾驭。老人穿着蓑衣，戴着斗笠，扮演着

人们印象中的“老农”形象。而鞭打春牛的“芒神”，却不像古礼所规定的那样由男童扮演，而是由

一位１２岁少女来装扮。她头扎发髻，披一件白色斗篷，装束并未完全依据用红纸张贴在殿前的《壬

辰年立春交春、芒神、春牛图》。① “芒神”一边象征性地鞭打牛的头部、左身、右身、尾部和背部，口

中一边念诵道：“一鞭春牛，风调雨顺；二鞭春牛，幸福安康；三鞭春牛，三阳开泰；四鞭春牛，万事顺

利；五鞭春牛，五谷丰登。”

古俗中的“抢春”仪式没有进行，取而代之的将糖果、花生等分撒给观望的人群。前任老支书

傅生耀提了两篮祭品，代表村民们在田头焚香烧纸，祭拜天地。王六古开始来回犁地，之后傅亦武

和傅生耀一个在前平地，一个在后播种，并将几株小青菜整齐地种到地里。此时，有人在地头放起

了鞭炮。在一片硝烟弥漫之中，穿着黄色绸衣的村民们抬着纸糊的春牛、关公和四大“灵公”的坐

像来到殿外，后面跟着一条绿色的长“龙”。他们在广场上转了几圈之后，就开始浩浩荡荡地沿村

巡游。在事先约好的一些人家门口，他们停下来，让神灵们接受祭拜。村民们把盛有整套祭品的

篮子摆出来供奉，并将事先准备好 的 红 包 放 在 牛 头 上 和 神 灵 们 脚 跟 的“功 德 箱”里②，然 后 焚 香 烧

纸，为家人祈福。等祭拜结束，他们会把祭品拿回家去给小孩们吃，因为相信这样他们会长得“蛮

气”（壮实）一点。

跑在巡游队伍最前面的，还有一位“报春人”。他手中拿着一叠红纸，每到捐过钱、做过奉献的

人家，就贴一张在门口或墙上，或直接交到主人手里。红纸上的文字为“九华乡外陈村梧桐祖殿祭

祀”，下有两幅图，一幅是春神像，上方写着“新春大吉”，左右分别写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条

幅；另一幅是儿童在日 光 下、田 地 里 鞭 打 春 牛 的 图 像。文 字 部 分 主 要 介 绍 梧 桐 祖 殿 及 其“立 春 大

典”，并告知“今年的‘立春祭祀’将于农历正月十三上午九时在外陈村隆重举行。届时将有知名婺

剧团来梧桐祖殿连演四天大戏。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即时前来同庆，共同祈福。”最后还有乘车路线

和下车地点。显然这是本次活动的宣传传单，在巡游时则被用来“报春”了。

巡游队伍在本村转完一圈之后，吃过午饭，又到临近的各村去继续巡游，直到下午三点多钟才

回到庙里。这边庙里中午摆满了饭桌，香客们可以免费用餐。饭桌上坐不下的就领了盒饭到外面

找地方吃。饭是白饭，菜以白菜、萝卜为主，都是素食。当天来拜神和看热闹的估计有上千人。庙

里摆放的功德箱也因此收入了几千元的捐款。加上一路巡游的“收入”，估计总共有上万元。

以上这些仅仅只是“迎春”的前奏，因为当天交春的时刻是在黄昏。这时，来宾都已离开，香客

也大都散去，只剩下了外陈村的村民和他们的亲朋好友。时辰到来之前，殿门紧闭。时辰一到，殿

门即被打开，在一群打 着 灯 笼 的 儿 童 引 领 下，手 拿 香 烛 的 村 民 们 一 涌 而 出，纷 纷 在 殿 门 口 点 上 蜡

烛，焚香烧纸，迎接春神降临。一时间，鞭炮大作，烟花四起，几位村民代表捧着两枝象征“春天”的

９１１民俗文化的遗产化、本真性和传承主体问题———以浙江衢州“九华立春祭”为中心的考察

①

②

纸上写道：“二○一二年二月四日，正月十三１８：２２分为 交 春 时 刻，鸣 放 鞭 炮，焚 香 行 祭 迎 春。壬 辰 年 春 牛：二○一 二 年（壬

辰）春牛，身高四尺，长八尺，尾长一尺二寸，头黑、身黄、腹黑、角、耳、尾青，膝胫黄，蹄 白，青 牛 口 开，牛 尾 左 激，牛 笼 头 用 丝。壬 辰 年

芒神服式：芒神下界，二○一二年（壬辰）：芒神孩童像。身高三尺六寸五分，系行缠鞋挎全，平梳两 髻 在 耳 前，本 年 是 农 晚 闲，芒 神 于

春牛并立左边也。”

据一位老村民介绍，他和老伴给五位神灵各捐了１０元，共５０元，他女儿多给了１０元（也许是给春牛的），共６０元。



树枝回到庙中，将它们摆到祭台前。又在庙中祭拜之后，仪式才告结束。之后戏台上好戏开场，以

飨春神等各位神灵。

四、对“九华立春祭”本真性的探讨

外陈村梧桐祖庙立春祭祀与相关习俗原本是一种地方性的民间文化，但在上个世纪中国社会

大变革的冲击之下，已被当地民众抛弃和忘却，只剩下了一些零星的记忆。２００４年修复祖殿时，由
于当地人只记得里面供奉的是“长着一对翅膀”的神，所以现在的句芒塑像所根据的完全是汪筱联

等人的推测和考证。包括当代的许多立春节俗，显然也参考了古书的记载和来自其他地方的民俗

志，而并非完全以村民的回忆或当地的民俗文献为依据。在前往考察梧桐祖殿遗址的路上，我特

意向两位陪同的村民打听了“梧桐老佛”迁址的故事。其中一位尚能较为完整地讲出，不过版本和

汪筱联等人撰写的文本相当接近，所以很可能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另一方面，由于立春礼俗和

相关的神灵信仰在全国各地都已基本消亡。目前只在偏僻的外陈村，还留有这么一座春神殿及与

立春相关的习俗，所以它能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进入“非遗”名录却也使得外陈村梧桐祖殿的立春祭祀和习俗发生了一些根本的变化。首先

是它被冠以一个原本没有的正式名称———“九华立春祭”。地方性的民俗文化在迈向公共化和遗

产化的过程中，“更名”往往是必经的步骤。梧桐祖殿立春祭之所以不用“外陈”而用“九华”命名，

大约是为了照顾到九华乡对于外陈村的行政管理关系。正所谓“县官不如现管”，笔者在调查中也

注意到，村里在做各项决策时对于九华乡政府这一直接领导十分尊重，事事都要请示，不敢有所逾

越。而在外陈村与柯城区文化部门的沟通方面，九华乡也确实能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

其次，祭祀仪式的官方色彩有所增强，民间信仰的宗教色彩相对减弱。因为各级官员的参加

和授牌仪式的举行，村民们意识到了官方的在场，所以在操办祭典时会自动地去模仿当代官礼的

一些形式，比如发放专门制作的参祭牌，增加“敬献花篮”这样的礼节，并由村中少女担任礼仪小姐

引领嘉宾，让儿童们化上妆、集体朗诵《春晓》等诗歌作品，等等。这些在近年来公祭典礼上常见的

套路，都被搬用到了祭典当中。与此相反，一些被认为是“宗教迷信”的行为则被去除或遮掩了起

来。２月４日下午，庙门口突然悄悄地张贴出了一张红纸，上书一大大的“忌”字，并写道：“正月十

三下午祭台。生 肖 属 鼠、牛、狗 三 生 肖 回 避。孩 童 适 时 回 避。祭 台 时 间：１６：００－１８：００，特 此 告

知”。从落款时间为二○一二年二月一日来看，这是一个早就计划好的除秽仪式，但之前却没有通

知，想必是不想引起外人注意。听村支书介绍，他本人想阻止这个行为，但老人们坚持说，老戏台

多年不唱戏，不除除晦气不行。我听到这个消息自然非常兴奋，连忙跑到殿中守候，但支书亲自来

劝我离开，要我跟他去用晚餐。我想辩驳，说自己不属鼠、牛、狗，看看没关系，而且我从来没看过

“祭台”，很想一睹为 快。支 书 还 是 不 让，说 我 的 生 肖 虽 然 没 问 题，但 还 没 有 达 到 可 以 参 观 的 年 龄

（只有老人才可观看），所以最好还是离开。出于礼貌，我只好顺从他。后来从村民口中听到一些

祭祀的情况，好像是类似于傩袚一类的仪式：表演鬼神者要到乱坟堆里化妆，戴上面具，然后在戏

台上舞蹈，并用鸡血祭 台。之 后 有 追 赶 仪 式，即 让 村 民 把 鬼 神 驱 逐 出 村 外，后 者 在 没 人 的 地 方 卸

妆，把鞋子扔掉，换上别的鞋子回来就算是阴魂消散、万事大吉了。因为有鬼魂出没，小孩（包括青

壮年）和上述三个生肖的人容易为其所害，所以才有此禁忌。尽管如此我还是怀疑支书不让我在

场的原因多半是出于他的顾虑，而不是因为我的年龄。也许在他的心目中，这样的“迷信”仪式与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号格格不入，所以最好不要公开，以便产生不良影响。可见，当民俗成为公共

的文化遗产之后，即便行政部门不直接干预，承载它的民众群体也会进行自我监控，尽量让仪式及

其背后的信仰意义能与现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相符。

第三，仪式的表演性增强，民间活动的随意性减弱。２月３日，村中老人们都提着空篮子，在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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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一遍又一遍地排练怎样入场，怎样把祭品整齐地摆放到祭台前，然后怎样有序地退场。儿童们

都化了妆，穿上统一的服装。敬献祭品和抬佛巡游的男人们也穿上了统一制作的绸衣绸裤。扮演

“芒神”的男童由少女顶替，大概是因为女孩相貌俊秀、声音清亮的缘故。仪式行为也相对地集中

到了梧桐祖殿周围，每家每户的活动明显减少。大家整天都在庙里帮忙，三餐也在庙里吃，原来以

家庭为单位举行的“插春”、“咬春”和到自家田头祭拜等习俗也就自然而然地遭到了冷落。

德国学者汉斯·莫泽（Ｈａｎｓ　Ｍｏｓｅｒ）在上个世纪６０年代曾提出“民俗主义”（Ｆｏｌｋｌｏｒｉｓｍｕｓ）的

概念，批评的是“在旅游业的影响下和由于大众传媒的需求，习俗由经常是非常简单的表演形式而

转向夸张的色彩斑斓的表演形式的改变”①。其后发生的德国民俗学界的相关讨论主要聚焦于四

个问题：“１）过去的民俗之面向观众和当前的民俗主义之作秀效果之间的区别；２）恰恰经常被民俗

主义的当事人所征用的“真实”这一范畴的可疑性，以及与此相应的对不真实的伪民俗加以排斥的

问题；３）民俗学对民俗主义 ——— 在多数情况下属非自愿 ——— 的贡献；４）在对美好的古老的过去

进行安抚性展现的民俗主义在政治上的可被利用性。”②由此可见，原始意义上的民俗自身也带有

表演的特征，具有服务于地方政治和经济的功能，但相比之下，“民俗主义”行为的表演性和功利性

更为强烈也更加明显，几已从仪式性的表演转化成了迎合游客和媒体的炒作与作秀；民俗主义者

借助民俗学的研究成果，打着“真实”的旗号，贩卖着最不真实的“二手民俗”，使其为政治、商业、旅

游等其他目的服务。③

“九华立春祭”的最初发现，也与当地开发旅游业的动机有关。在立春祭祀与习俗的恢复过程

中，当地的文化人像汪筱联、已故衢州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崔成志、衢州市诗词协会副会长叶裕龙

等都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他们为村民们重新“发明”仪式提供了专业咨询。但在由他们整理

的“申遗”资料中，历史的和现代的、全国的和地方的、神话的和真实的信息全部融汇在了一起，且

都被作为“历史的真实”对待，让人一时难辨真假。最后，“九华立春祭”被当地政府的文化部门看

中，并推荐申报成为省级和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祭祀由此也染上了官方色彩，或多或少地为

地方政治所利用，比如乡政府的官员们就难免会把这场仪式当成是自我展示和引起领导和媒体关

注的机会。那么，我 们 由 此 是 否 就 可 以 给 它 带 上 一 顶“民 俗 主 义”的 帽 子、而 对 其 本 真 性 产 生 怀

疑呢？

笔者根据自己的参与观察，认为今天的“九华立春祭”与德国学者所批评的“民俗主义”现象还

不能同日而语，这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它所受到的外力干预与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其中最关键

的一点，就是它的传承主体并未发生转移。在整个活动中，外陈村的村民始终担任主角，其中直接

在活动中负有职责的主动参与者有近２００人，包括不少平时在外地打工的青壮年。④ 再者，村民们

祭祀春神、“迎春接福”，为 自 己、为 家 人 也 为 国 家 祈 福、祈 寿、祈 财、祈 年 的 中 心 主 题 也 没 有 改 变。

人们在准备祭品、参加 排 练 和 祭 祀 时 都 带 着 虔 诚 和 敬 意，包 括 被 化 妆 起 来 朗 诵 诗 歌 和 喧 嚷“春 来

了”的儿童们，也是一腔真诚，不带丝毫做作的成分。当然，为了给外人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村民

们也会以他们自身的理解尽量把仪式举办得体面一些，把自己认为阴暗的部分遮盖起来，把儿童

们乔装打扮后推到前台来表演，等等，但这些都还在适度的范围之内，尚属民俗本身所带有的面向

观众的仪式表演性使然，不能被指责为是炒作和作秀。

１２１民俗文化的遗产化、本真性和传承主体问题———以浙江衢州“九华立春祭”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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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出莫泽。参见王霄冰：《民俗主义论与德国民俗学》，《民间文化论坛》２００６年第３期。

其中最远的一位来自卡塔尔。他告诉笔者，自己出国已有６年，早就听说村里恢复了立春祭，这次回家过年正好赶上，感觉

非常幸福、自豪。为了出份力，他自愿报名，替村委会用私家车接送往来客人，并在祭祀日担任维持秩序的工作。



由此，笔者得出结论认为，只要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传承主体存在，其中成员的文化主体意识并

未丧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和活态传承就可以得到保证。所谓的传承主体，指的是传承人背

后的那个集体，它和传承人的关系，应是民众群体及其代言人的关系。

以外陈村为例，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目前只挂着汪筱联一个人的名字。当地的文化部门正准

备将龚元龙这样的本村主事者也报批为传承人。还有傅洪民、吴海根等年轻一代的村民，也将作

为后备人才得到培养。乡政府和村委员也在筹备建立一个非宗教性的民间组织（协会），专门负责

管理和推动梧桐祖庙和立春祭的运营。这些生于斯长于斯、习惯于穿西装和牛仔裤的当代农民，

一方面依然扎根农村，另一方面又具备现代人的眼光和管理能力，一旦他们认识到自身所拥有的

乡土文化的价值，的确可以在传承家乡文化方面发挥出巨大的能量。

但是，光有这些还不够。在树立与培养传承人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在个别的传承人之后

的那个作为传承主体存在的民众群体。在“九华立春祭”中，他们就是外陈村的６００多名村民和临

近各村的九华乡民众。立春日当晚，迎春完毕，一支名为“九九红”的婺剧团的男女演员们舞着一

条鳞光闪闪的“龙”，登上梧桐祖庙的戏台亮相。照例先要“闹花台”，然后“摆八仙”。台下人头攒

动，老老少少，有的坐有的站。当台上所有的神仙一一登场，汇聚一堂，由“天官”发令被他们派往

民间送福送财、护佑百姓时，一位村民代表按例给剧团领队送上了一个红包和四条香烟，而“天官”

则及时地亮出了“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锦旗，以示降福，并把一个硕大的塑胶“金元宝”交到村

民代表的手上，顿时群情欢腾，一片欢喜。当看到这一幕时，我对于民俗遗产化后的本真性问题的

担忧和疑虑全都烟消云散了。因为我相信，只要有这片土地在，有这座古庙在，有这些农民在，有

这种生活的欢乐在，民俗就一定可以以它本土、本色、本真的面目永久地生存和发展下去。

２２１ 民俗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